附件1

龙岩文旅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比选的方案

一、初评比选办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取评审工作小组人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选取得分排名前三的机构作为本债券初步选定的融资合作候选对象。若有得分相同的，按承销费率报价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高者优先；得分和承销费率报价得分相同的，按融资效率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高者优先。评分过程中采用四舍五入法，并保留小数点后2位。

（一）承销商实力（5分）

各金融机构在融资发行方案中应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上一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AAA类金融机构得5分、AA类得4分， A类得3分， BBB类得2分， BB类得1分，其他类不得分。
（二）融资成本（35分）

各金融机构在融资方案中应对本产品提供融资成本说明，包括承销费率和支付方式等影响综合融资成本的因素。

1.固定承销费率以年化率/千分比进行报价（30分）。承销费率有效报价区间为0.5‰/年-1.0‰/年（含0.5‰及1.0‰，超出作废）；价格评分的计算方法如下：以有效送选方案的承销费率的平均值下浮10%（即承销费率平均值的90%）为基准价，报价与基准价相同为满分，即30分。高于或低于部分计算方法：按照承销费率与基准价的偏离度进行扣分，将金融机构申报承销费率与基准价的差异率放大10倍，高于部分采用多1倍扣分（即11倍），低于部分同倍扣分（即10倍）,扣完30分为止。

申报承销费与基准价的差异率=（承销费率-基准价）/基准价。

高出部分扣分数=差异率×11；

低出部分扣分数=差异率(绝对值)×10。
2.固定承销费支付方式（5分）：同意分期支付得5分，否则不得分。 
（三）融资效率和保障措施（28分）

应对是否能提供项目融资所需办理时限、融资保障措施及服务能力、方案整体质量等因素做出说明。

1.办理时限（2分）：各金融机构在融资发行方案中明确从项目启动到具备发行条件各主要阶段时间安排（以实际工作日口径），包含明确各时间节点时限。正式确定承销商后，在我司提交年度审计报告等有效必须要件且按照我司要求的提交注册申报时间指令之日起算天数内完成注册申报，我司根据各个方案的时效性及合理性进行评分。

2.融资保障措施（8分）

（1）承诺余额包销（5分）；

（2）其它保障措施（3分），即：金融机构自身投债比例、可协调的投债资源等。
3.服务能力和沟通能力（12分）：

（1）团队实力（3分），项目总负责人或总协调人应具有同类债券申报发行成功案例；

承诺提供专业服务内容、增值服务内容（3分）；

产品发行后后续服务方案（4分），具体要求应列明存续期服务承诺，如涉及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服务承诺；

（4）沟通能力（2分），要求能较好地与审批机构沟通。
4.方案整体评价（6分）：对金融机构报送的方案与企业提出指标应答的完整性，各项要求的合理性等进行整体评价。

以上内容若无特别列明扣分事宜，按有则得分，无则不得分。

（四）债券承销排名（12分）

全国债券承销只数排名（3分）：根据上一年度及当年截至评选上一月底同主体评级地方国有企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全国发行只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名（wind口径），排名第一得3分，每下降一名减0.5分，扣减至0分为止。（上年度得分权重为40%，当年得分权重为60%。若在一季度进行比选则上年得分权重为100%）。无承销只数不得分。
全国债券承销金额排名（3分）：根据上一年度及当年截至评选上一月底同主体评级地方国有企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全国发行承销总额从高到低依次排名（wind口径），排名第一得3分，每下降一名减0.5分，扣减至0分为止。（上年度得分权重为40%，当年得分权重为60%。若在一季度进行比选则上年得分权重为100%）。无承销金额不得分。
福建省债券承销只数排名（3分）：根据上一年度及当年截至评选上一月底同主体评级地方国有企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福建省发行只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名（wind口径），排名第一得3分，每下降一名减0.5分，扣减至0分为止。（上年度得分权重为40%，当年得分权重为60%。若在一季度进行比选则上年得分权重为100%）。无承销只数不得分。
福建省债券承销金额排名（3分）：根据上一年度及当年截至评选上一月底同主体评级地方国有企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福建省发行承销总额从高到低依次排名（wind口径），排名第一得3分，每下降一名减0.5分，扣减至0分为止。（上年度得分权重为40%，当年得分权重为60%。若在一季度进行比选则上年得分权重为100%）。无承销金额不得分。
（五）合作后评价（20分）

根据我司与各金融机构合作债券情况进行评分，分基础评分和直接加减分两部分。

（1）根据与我司当年度境内债券合作情况对合作金融机构进行基础评分，评分91-100分的得5分，评分76-90分的得2分，评分60-75分的得1分，评分60分以下不得分。
（2）直接加减分项（15分）：
①上一年度及当年截至评选上一月底认购我司发行的融资产品，每1亿元（不足部分按比例计算），加0.2分，封顶15分。
②金融机构与我司上年及本年债券发行合作中，非因监管政策、市场等客观原因，虽导致未能按企业需求实现债券发行，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仍可控的，一次性扣15分。
二、制约条款

（一）在开展债券融资合作的过程中，因金融机构的原因导致发行计划推迟或取消，对我司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取消该金融机构未来一年参与我司债券融资计划比选资格。
（二）近1年内，债券承销牵头单位或联合体成员单位未因债券承销业务被相关监管机构（主管部门）处罚、公开批评或仍处于处罚期。
(三）金融机构在选择联组合作机构时，牵头主承销商应充分评估合作对象的内部流程，在后续开展融资合作的过程中，牵头主承销商负责沟通协调联席承销商内部流程效率，未按提交的比选方案中明确的时间安排完成融资项目发行的，我司有权视实际影响采取包括在下一次融资合作评分融资效率中扣分等措施。
（四）若金融机构已竞得债券承销项目不存在客观原因影响申报，但尚未取得批文，则该金融机构需在债券承销项目取得批文后，方可继续参与其他债券承销项目。
（五）非因金融机构原因导致债券项目暂无法申报注册的，保留该金融机构该债券项目主承销商资格一年（从我司通知金融机构中选日起第91天开始计算），一年后若重启项目，则按程序重新开展债券发行承销机构比选。
金融机构参与比选即视同接受上述制约条款。

三、其他事项说明

1.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最终的承销费率以中选主承销商的承销费率报价为准；联合体的承销比例等事项原则上由参与比选的联组双方机构自行协商，参与报价视为双方已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因双方未尽事项影响我司项目推进。
2.按照比选规则要求，同一参选机构不能同时中选两个品种，原则上本次比选结果按照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先后顺序候选，金融机构中选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后不再参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比选。


